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的修订案 

 

一、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23,303,080 股，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45,633,388股，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二、原第四十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

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修改为： 

 

第四十条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得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不得违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不得利用关联交易、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等方式

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对上市

公司和会公众股股东利益造成损害的，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三、原第四十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地

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为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当安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

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价达到或超

过20%的；  

(2)公司在1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0%的；  

(3)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或实物资产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4)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5)对中小投资者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修改为： 

 

第四十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为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下列事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参加表

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 

（1）公司向社会公众股增发新股（含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证）、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在会议召开前陈诺全

额现金认购的除外）； 

 (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价达到或超

过20%的； 

 (2)公司在1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0%的； 

 (3)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或实物资产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4)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5)对中小投资者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公司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后，应当在股权登记日后三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公司公

告股东大会决议时，应当说明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所持股份总数、占公司社会

公众股股份的比例和表决结果，并披露参加表决的前十大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持股和表决情

况。 

公司应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比例。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所列事项的，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大会实施网络投票，应

按有关实施办法办理。 

 

四、原第八十二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修改为： 

第八十二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股东可以亲自投票，也可以委托他

人代为投票。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人公

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权，应按有关实施办法办理。 

 

五、在第一百三十一条后新增一条作为新的第一百三十二条，其后条款序号顺延。 

 

内容为：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不得聘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经理情形的人员，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且尚在禁入期的人员，被证券交易所宣

布为不适合人选未满两年的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六、在第一百三十九条后新增一条作为新的第一百四十条，其后条款序号顺延。 

 

内容为： 

 

第一百四十条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忠实履行职务，违背诚信义务的，其行为将被记入诚信案，并适时公布，

违规情节严重的，将实施市场进入。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和社公众股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七、在第一百六十一条后新增三条作为新的第一百六十二条、一百六十三条、一百六

十四条，其后条款序号顺延。 

 

内容为：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法，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

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该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



 

独立意见。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公众增发新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第一百六十四条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

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2 日 

 


